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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办函运字〔 〕 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面向城市、县域

开展 2023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

试点示范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，四川省

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，各地方有关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 — 年）》和

《 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好

年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要求，有效发挥局省市联动作

用，集聚各方优势资源，合力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方阵，

根据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

设试点示范评定工作的批准意见，现将面向城市、县域组织开展

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评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，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，

鼓励地方大胆探索、先行先试，扎实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

示范工作，加快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 十四五 知识产权

规划部署的重点任务，以试点促普及推广，以示范促深化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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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、运用效益、保护效果、管理能力和

服务水平，坚持质量优先、改革创新、统筹布局、动态管理，努

力打造一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样板，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

国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申报资格

（一）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

申报城市应为地级以上城市或直辖市的区，且已被确定

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（名单见附件 ）。

城市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，建立了市政府

主要领导牵头的示范城市建设协调机制，编制相关专项规划，将

知识产权工作作为市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当地对区县政府

的考核体系。城市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突出，工作条件保障有力。

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导向突出，市本级及各区县的知识

产权资助奖励政策合理合规，符合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

请行为的通知》《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等政

策文件要求，在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恶意商标注册行为、 蓝

天 专项整治行动等工作中成效显著。

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较强。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、市

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机制，知识产权运营体系运行高

效顺畅，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完善，知识产权保护严格，知识产权

治理效能有效提升，知识产权对城市创新发展、产业升级的支撑

作用凸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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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

申报县域应为县（自治县、旗、自治旗等，含直辖市下

辖的县）、县级市，或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市下辖的区，且已被确

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（名单见附件 ）。

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，将知识产权工作作

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写入发展战略规划，纳入政府年度考核

体系。县域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突出，工作条件保障有力。

知识产权资助奖励政策合理合规，符合《关于进一步严

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《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

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要求，在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恶意商标注

册行为、 蓝天 专项整治行动等工作中成效显著。

围绕县域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，结合实际扎实开展知识

产权相关工作，在专利质量提升、专利导航、商标品牌培育、知

识产权质押融资、知识产权贯标等工作中取得较好成效，拥有一

定数量的国家级或省级知识产权优势、示范企业。

以地理标志、传统知识等为特色的县域，满足前三个条

件，且在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建设、地理标志促进特色产业发展、

传统知识资源保护运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示范城市、示范县

符合申报条件的城市、县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突出特色和

优势，聚焦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 十四五 知识产权规划部署



— 4 —

的重点任务，编制三年期的示范工作方案，经城市政府或县政府

同意后报省级知识产权局。

省级知识产权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

省级知识产权局根据分配名额择优确定推荐对象，并将

推荐名单和有关材料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。省级知识产权局应按

照 局省市联动 原则，加大对拟推荐城市的支持力度，可采取与

相应城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知识产权强市协议等方式对共建工

作作出制度性安排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公示，正式确定示

范城市、示范县名单。

（二）试点城市、试点县

省级知识产权局根据省内城市、县域知识产权工作发展水平，

确定申报资格标准，按照分配名额组织开展试点城市、试点县的

申报、评审、公示工作，并将推荐名单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省级知识产权局推荐函，包括对城市、县申报材料的审

核情况以及推荐意见。

城市政府、县政府向省级知识产权局提出的申报函。

申报城市、县的创建工作报告，包括申报条件符合情况、

近三年工作总结等。

示范工作方案。

基本工作状况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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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材料 — 报送纸件，材料 — 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

点示范工作申报材料报送平台上填报。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，积极动员部署，

做好相关保障，认真组织具备资格的城市、县进行申报，有序开

展审核、推荐等相关工作。对于申报示范城市、示范县的试点地

方，要做好试点示范工作衔接，进一步优化示范建设目标、重点

任务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把关

充分认识评定和推荐工作的严肃性、规范性，坚持高标准、

严要求，加强审核把关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对弄虚作假的，一

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同时对相关城市、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，

以及相关省级知识产权局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扎实稳妥推进

明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方向和阶段性目标，

以开展试点示范工作为重要抓手，建立强市共建机制，加强资源

统筹和工作指导，在项目安排、政策倾斜等方面加大投入，加快

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，着力打造一批专题示范项

目，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请各省级知识产权局明确相关处级干部担任知识产权强国

建设试点示范工作联络员，于 年 月 日前将联系人回执



— 6 —

报送至联系邮箱，并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推荐及材料报送

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 ．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名单

．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名单

．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推荐名额

分配表

．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推荐名额

分配表

．联系人回执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刘佳

邮箱： 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